
 - 1 - 

 

  

     

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研究生 
毕业与学位授予工作安排的通知 

各学院（系、所）： 

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根据学校《关于做好 2020

年春季延迟开学期间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的通知》，现将疫

情防控期间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与答辩相关工作安排通知

如下，希望各培养单位高度重视，加强管理，强化监督，及

时通知到每一位毕业生和导师，确保春季学期研究生毕业与

学位授予工作顺利进行。 

一、学位论文送审 

（一）硕士学位论文送审 

硕士学位论文继续实行抽查盲审，抽查比例为今年参加

学位论文答辩研究生总数的 5%-15%，具体抽查盲审时间和组

织方式由各学院（系、所）根据学校相关要求自主安排，安

排情况于 3月 20日前报研究院备案。 

（二）博士学位论文送审 

博士学位论文送审继续实行全覆盖校外双盲评审。送审

资格审核由各学院(系、所）在线上进行，正式开学前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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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提供电子版材料，正式开学后（两周内）提供相应纸质版

材料。 

凡是申请6月份授予学位的，须将学位论文在4月3日前

送盲审（因外审周期一般为35个工作日）。研究生院自3月

初开始在各学院（系、所）完成资格审核基础上，负责将博

士学位论文分批送盲审。具体工作流程如下： 

1.研究生向导师提交学位论文、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

果电子版。导师负责学位申请材料的学术道德审查、学术质

量审核和材料规范把关等。 

2.导师审核同意后，负责将相关材料电子版发送至学院

（系、所）研究生秘书处进行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。凡经

院（系、所）学术不端检测达不到合格要求的,研究生须在

导师指导下进一步修改完善后,重新按照（1）和（2）程序

要求进行。 

3.凡是学术不端检测达到合格要求的，学院（系、所）

应及时组织在线（视频）预答辩，预答辩须做好记录和过程

图像采集，留存备查。 

4.预答辩通过后，研究生须将完善后的电子版材料再次

送导师审核。导师须将审核同意的送审材料再次发送至学院

（系、所）进行形式审查。相关责任人可暂用电子签名或其

它线上方式。 

5.研究生院从3月初开始，每周星期四集中受理一次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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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（系、所）送审材料（材料受理邮箱：xwgl@nwafu.edu.cn）,

并负责分批及时送盲审。 

6.研究生院收到专家盲审意见后，将及时通过学院（系、

所）研究生秘书把专家评审意见反馈给导师。 

正式开学后，学位论文送审仍按上述程序要求进行，但

须同时提供纸质材料。同时，预答辩不宜再在线上进行，其

他要求不变。 

为了不使疫情防控对毕业研究生学位审核授予产生大

的影响，学校拟在今年8月份增加一次学位授予审核。因此，

凡是不能按上述要求完成学位论文送盲审的博士研究生，可

在4月3日之后，按照新的通知要求（另行通知）申请审核。 

二、学位论文答辩 

6 月份申请学位研究生须 5 月 25 日前完成学位论文答

辩， 各分委员会须 5 月 31日前完成学位授予审核。 

学校正式开学后，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按照以往程序和

要求正常进行。 

正式开学前，一般不进行答辩审批和答辩。凡有特殊情

况，需要安排远程视频答辩的，经导师、学院（系、所）同

意，报研究生院备案后，按下列要求进行视频答辩。 

1.研究生通过“研究生管理系统”提交答辩申请，导师、

学院（系、所）、答辩秘书上传相关材料，并通过“系统”

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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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研究生在视频答辩前 3 天将学位论文（电子版），答

辩前 1天将答辩 PPT 分别发送给答辩秘书，由答辩秘书将上

述材料及答辩相关规定、评价标准、答辩委员表决票（电子

版）及时发送至各答辩委员会委员。 

3.答辩的具体程序和管理要求按以往规定执行。要求做

好答辩过程记录、图像采集，留存备查。为了保证视频答辩

效果，一定要提前妥当安排好时间。 

4.研究生答辩相关纸质材料待返校后补齐。 

注意：为了做好过程督查与质量管理，预答辩和视频答

辩均要求使用阿里巴巴“钉钉”软件视频会议模式开展。 

三、学位授予 

学校于 6 月份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，审议研究生

学位授予情况。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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